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作为北方华创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华创”或“公司”）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

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北方华创拟与关联方共同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

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拟与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管”）、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及其他相关方共同发起设

立北京京国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注册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投资基金”）。 

2、公司出自方式及资金来源：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1 亿元。 

3、设立后公司出资比例：1.43%。 

4、投资基金定位：主要投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企业/项目，重点关注科技

创新、高端制造、医疗健康、能源环保、现代服务等领域。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由于京东方与北方华创同为北

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控”）控制下企业，其为公司关联

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6、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陈炎顺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成立日期：1993 年 04 月 09 日 

5、注册资本：3844574.6482 万人民币 

6、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0 号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016602 

8、经营范围：制造电子产品、通信设备、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建筑

材料、纸制品、工业气体、工具模具、蒸汽热汽；制造电子计算机软硬件；经营

电信业务；购销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数据处理；设

计、销售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纸制品、工业气体、工具模具、

蒸汽热汽；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承办展览展

销活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无线电寻呼业务；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含房屋出租）；

机动车停车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中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持股 10.57%，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股 3.47%，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持股 2.14%，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持股 1.87%，前 10

名股东中的其余 6 名股东合计持股 6.33%。 

10、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42,425,680.63 45,387,208.65 

总负债 25,085,907.16 24,221,868.75 

净资产 17,339,773.47 21,165,339.91 

项目 2020 年 1 月-12 月 2021 年 1 月-9 月 



营业收入 13,555,256.97 16,327,83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03,562.80 2,001,541.56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2021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1、历史沿革：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BOE）创立于 1993 年 4 月，

是一家为信息交互和人类健康提供智慧端口产品和专业服务的物联网公司，形成

了以半导体显示事业为核心，Mini LED、传感器及解决方案、智慧系统创新、

智慧医工事业融合发展的“1+4+N”航母事业群。 

12、经查询，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3、关联关系说明：京东方与北方华创同为北京电控控制下企业。 

三、其他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基金管理人 

1、公司名称：北京京国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公

司”） 

2、法定代表人：王京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22 日 

5、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6、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35 号院 1 号楼 1221 号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02MXWX4 

8、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9、股权结构： 



 

10、管理公司已于 2016年5月13日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31345。 

11、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北京国管持有管理公司 81%股份，管理

公司所管理的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8,079,802

股股份，占总股本 1.54%。来源为参与 2019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取得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该等股份上市日为 2019年 12月 6日，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2年 12

月 6日（非交易日顺延）。 

（二）普通合伙人 

1、公司名称：北京京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国瑞”） 

2、法定代表人：赵及锋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时间：2014 年 12 月 11 日 

5、注册资本：1100 万人民币 

6、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35 号院 1 号楼 1218 单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3302829879 

8、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9、股权结构： 



 

10、经查询，京国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北京国管全资子公司北京京国管置业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京国管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京国瑞 50%的股权。京国瑞

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8,079,802 股股份，占总股本 1.54%。来源为参与 2019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取得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该等股份上市日为 2019 年 12 月 6 日，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6 日（非交易日顺延）。 

（三）有限合伙人之一 

1、企业名称：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赵及锋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4、成立日期：2008 年 12 月 30 日 

5、注册资本：5,000,000 万人民币 

6、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35 号院 1 号楼 1269 号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83551038C 

8、经营范围：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组织公司

资产重组、并购。 

9、股权结构：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持股。 



10、经查询，北京国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北京国管持有管理公司 81%股份，北京

国管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京国管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国管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分别持有京国瑞 50%的股权。 

（四）有限合伙人之二 

1、公司名称：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 

2、法定代表人：李原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31 日 

5、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6、住所：河北省安新县安容公路东(建设大街 279 号)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29MA09893027 

8、经营范围：以企业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企业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市场营销策划，从事科技信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等。 

9、股权结构：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100%持股 

10、经查询，中国电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有限合伙人之三 

1、公司名称：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 

2、法定代表人：陈代华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4、成立日期：1993 年 11 月 08 日 

5、注册资本：750,000 万人民币 



6、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18 号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909934T 

8、经营范围：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承担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

民用、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机械施工、设备安

装；商品混凝土、钢木制品、建筑机械、设备制造及销售；建筑机械设备及车辆

租赁；仓储、运输服务；购销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轻工材料、机械电器设

备、木材；零售汽车（不含小轿车）；饮食服务；物业管理；承包境外工程和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向境外派遣工程、生产

及服务行业所需的劳务人员（不含海员）。 

9、股权结构：北京市人民政府 100%持股 

10、经查询，城建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有限合伙人之四 

1、公司名称：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龙公司”） 

2、法定代表人：史红民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4、成立日期：2001 年 06 月 06 日 

5、注册资本：326,992.030638 万人民币 

6、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311 号 2 号楼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26360742F 

8、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出

租办公用房；经济贸易信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劳务服务；企业管理培训；销售汽车、汽车配件、钢材、木材及木制品、纸制品、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品、针纺织品、化妆品；汽车租赁；货运代理；道路

货物运输；服装加工。  

9、股权结构：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持股。 



10、经查询，祥龙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七）有限合伙人之五 

1、公司名称：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集团”） 

2、法定代表人：曾劲 

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4、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22 日 

5、注册资本：1,067,777.1134 万元人民币 

6、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83952840Y 

8、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机械设备租

赁；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销售自产产品；制造建筑材料、家具、建筑五

金；木材加工。 

9、股权结构：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4.93%； 

HKSCC NOMINEES LIMITED，持股比例 21.90%； 

中建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7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1% 

10、经查询，金隅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八）有限合伙人之六 

1、公司名称：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 

2、法定代表人：姜德义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4、成立日期：1994 年 06 月 30 日 

5、注册资本：1,995,650.8335 万元人民币 

6、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 99 号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596199 

8、经营范围：制造汽车（含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多功能车、

专用车、轿车）、农用机械、农用运输车、摩托车、内燃机及汽车配件；授权内

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设计、研发、销售汽车（含重型货车、

大中型客车、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多功能车、专用车、轿车、电

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农用机械、农用运输车、非道路车辆、摩托车、内燃

机、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电器设备、零部件加工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

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劳务派遣；汽车企业管理技术培训；计

算机技术培训；工程勘察设计；工程监理；道路货物运输；仓储服务；计算机系

统服务；公园管理。 

9、股权结构：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持股比例 

10、经查询，北汽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九）有限合伙人之七 

1、公司名称：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产投”） 

2、法定代表人：史志山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12 年 09 月 06 日 

5、注册资本：275,911.625 万人民币 

6、住所：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东盈路 19 号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0536185410 



8、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9、股权结构：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00%持股 

10、经查询，北汽产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有限合伙人之八 

1、公司名称：北京国际技术合作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合中心”） 

2、法定代表人：张建利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19 年 06 月 26 日 

5、注册资本：73,292.8466 万人民币 

6、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 7 号 2 幢 4 层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MA01L1MM5J 

8、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

业管理；投资与资产管理；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从事商业经纪业务；

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9、股权结构：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持股 

10、经查询，国合中心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是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按照 1 元/认缴出资

额对合伙企业进行投资，定价公允。投资各方参考市场惯例及类似交易，充分讨

论和协商后确定合伙协议相关条款，包括基金规模、认缴份额及比例、管理费、

收益分配机制等。各方根据自愿、平等原则签署协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拟设立投资基金及签署合伙协议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北京京国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最终以工商核准注

册名称为准）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京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基金规模及合伙人安排：目标规模 100 亿元，首期 70.01 亿元。 

首期出资人及出资金额、比例如下： 

有限合伙人名称 拟出资金额 拟出资比例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40亿元 57.13% 

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9亿元 12.86%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亿元 4.29%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亿元 5.71% 

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4亿元 5.71%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亿元 1.43%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亿元 5.71%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亿元 2.86%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亿元 2.86% 

北京国际技术合作中心有限公司 1亿元 1.43% 

普通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京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1亿元 0.01% 

合计 70.01亿元 100% 

5、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35 号 1105（最终以工商注册地址为

准） 

6、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最终以工商登记经

营范围为准） 

7、 基金管理人：北京京国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期限：8 年，其中投资期 4 年，退出期 4 年，投资期及退出期满后，可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延长。 

9、 出资方式：人民币现金出资 

10、 出资进度：普通合伙人向各有限合伙人发出的首次缴款通知将要求各

有限合伙人实缴其各自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五（5%）作为首期出资。剩余出资

进度根据项目投资情况进行召款。 

11、 管理模式：本股权投资基金由北京京国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向合伙企业提供投资管理、行政管理、日常运营管理等

方面的服务。普通合伙人有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取得收益的权利。 

12、 基金管理费：基金投资期内为认缴投资额的 2%，基金退出期内为未退

出项目剩余投资成本的 2%。投资领域：主要投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企业/项目，

重点关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医疗健康、能源环保、现代服务等领域。投资方

式包括股权投资、与股权相关的投资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  

13、 利益分配比例及顺序 

（1）合伙人实缴出资返还； 

（2）合伙人门槛收益：复利 8%/年； 

（3）追补：向基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其取得根据第（2）项分配金额的

25%； 

（4）80/20 分配：如有剩余，则 80%根据参与该投资项目的各有限合伙人

在该等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分摊比例之比分配给各有限合伙人，20%分配给普通

合伙人； 

14、 会计核算方式 

（1）普通合伙人应当在法定期间内维持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反映合伙企

业交易项目的会计账簿，作为向有限合伙人提交财务报表的基础依据； 

（2）合伙企业的会计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 



（3）合伙企业应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由独立审计机构对合伙企业的财

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年度审计报告。 

15、 退出机制：未来基金拟结合项目具体情况，通过 IPO、协议转让、并

购、回购等方式退出。 

16、 公司治理：本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成员组成，均为普通合伙人

提名推荐。各方同意，合伙企业投资期或退出期五年之外的延长，须经全体合伙

人一致同意通过；普通合伙人的除名及更换、管理人更换须经持有有限合伙权益

百分之七十五的有限合伙人同意；听取执行事务合伙人所作的年度报告、决定合

伙企业的解散（包括提前解散）/清算（包括批准清算报告）等相关事宜、指定

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外的人士担任合伙企业的清算人、变更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

审议延长后续募集期、决定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的相互转变、审议决定执行

事务合伙人/投资决策委员会认为其他应提交合伙人会议决策的事项、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的职权修改或补充本协议，以及根据法律法规和本协议约

定需要由合伙人会议同意的事项等相关事宜需经普通合伙人同意和持有有限合

伙权益三分之二以上的有限合伙人通过方可做出决议。 

17、 协议的生效：自全体合伙人共同有效签署《北京京国管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日起生效。 

六、其他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未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 

2、公司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3、公司在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

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可依托专业机构与外部产业和资本形成纽带，借

助全体基金合伙人的优势，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成长；同



时有助于推动首都国企改革和产业升级，支持打造科技创新产业生态，有利于公

司长远发展。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是从公司长期业务布局出发，经公司慎重评估而做出的决策，但仍

存在一定的运行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基金的设立进度，及未来

运营状况，最大限度降低对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 

投资基金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采用权益法进行后续核算，本次投资

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京东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2,111.77 万元。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关于参与设立北京京国管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关联董事潘

金峰、叶枫、张建辉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该事项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

易由各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协商确定，有利于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成长。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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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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